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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40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华业资本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01 

 

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参与认购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投资标的名称：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3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5 号专项

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7 号专项

资产管理计划。 

● 投资金额合计：9,139万元。 

●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公司子公司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西藏华烁）与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：上海北信)、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（以下简称：浙商银行）

签署《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3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》、《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5号专项资产

管理计划》、《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》、《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7 号专

项资产管理计划》（以下统称：资管计划），西藏华烁作为资产委托人出资 9,139万元认购

资管计划 B类份额，B类份额不设预期收益，在合同终止日，足额分配 A类资产管理计划

份额的收益、投资本金和相关税费后向 B 类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分配剩余收益。资管计划的

预计到期日分别为 2016 年 12 月 25 日、2017 年 3 月 28 日、2017 年 9 月 27 日、2017 年

10月 27日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

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已经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西藏华烁 

公司名称：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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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 1351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燕飞 

注册资本：伍仟万元整 

经营范围：企业投资、项目投资；资产管理咨询、企业管理咨询等。 

（二）上海北信 

公司名称：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196 号 10 号楼 5 层 01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周瑞明 

注册资本：叁仟万元整 

经营范围：资产管理，投资咨询，投资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，商务咨询等。 

（三）浙商银行 

公司名称：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

经营场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 号 

负责人：冯剑松 

经营范围：办理人民币存款、贷款、结算业务；代理发行、代理兑付、销售政府债券；

从事同业拆借；提供信用证及担保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资产管理计划的名称：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3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资产瑞

信 005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资产瑞信 00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、北信瑞丰资产

瑞信 007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。 

资产管理计划的类别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。 

资产管理计划的运作方式：封闭运行。 

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目标：本资产管理计划项下委托资金主要用于受让转让方对三甲

医院享有的应收账款，在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，力争为资产委托人实现预期收益。 

认购金额分别为：1532万元、2474万元、2690万元、2443 万元。 

预计到期日分别为：2016年 12月 25 日、2017年 3月 28日、2017年 9月 27日、2017

年 10月 27日。 

预期收益：B类资产管理计划份额不设预期收益，在合同终止日，足额分配 A类资产

管理计划份额的收益、投资本金和相关税费后向 B类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分配剩余收益。 

四、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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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投资风险 

资产管理计划、资产管理人不承诺或保证委托人的基本收益，也不承诺保证委托人本

金的安全，资产管理人遵循本合同约定对本资产管理计划财产进行投资、处置等，委托人

可能面临无法取得基本收益乃至投资本金受损的风险。 

（二）针对投资风险，拟采取如下措施： 

1、公司管理层指派相关部门专人负责本次资管计划收益与风险的分析、评估；同时，

将与资产管理人、资产托管人密切联系与沟通，跟踪本次投资的产品的最新动态，如若判

断或发现存在不利情形，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，最大限度控制本次资管计划的风险。公司

管理层将按照相关制度进行决策、实施、检查和监督，严格控制理财产品风险。 

2、要求资产管理人上海北信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、监察与稽核、财务管理等制度，

编制并向资产委托人报送委托财产的投资报告，对报告期内委托财产的投资运作等情况做

出说明。 

3、要求资产托管人配备足够的、合格的熟悉资产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，负责委托财

产托管事宜；对所托管的不同委托财产分别设置账户，确保委托财产的完整和独立；不得

为自身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，未经西藏华烁同意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委托财产。 

五、对上市公司影响 

西藏华烁本次认购资管计划可为公司降低资产负债率，提高投资收益，是公司围绕医

疗供应链金融业务探索的新投资方式。西藏华烁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本次资产管理计划投

资，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，促进公司在医疗产业

的发展，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。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董 事 会 

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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